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附屬餐旅高級中等學校
「東側廁所整修工程」採購案
投標廠商評選須知

壹、評選機制

一、採購標的：東側廁所整修工程
二、成立採購評選委員會

(一)採購評選委員會之組成
本案採「最有利標決標方式」辦理「東側廁所整修工程」採購，準用「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」、「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」及「最有利標評選辦法」之規定，並由本機關組成採購評選委員會及工作小組。 
(二) 評選方式： 

1.依政府採購法第52條第1項第3款、第56條及「最有利標評選辦法」規定之最有利標決標方式，於招標文件訂定評選項目、各項配分、及格分數等評選基準，由評選委員會採評分方式評選，就廠商投標標的之技術、品質、功能、商業條款或價格等項目，作計數之綜合評選，未列入之項目，不得作為評選之參考，且總平均評分在及格分數(75分)以上之合格廠商，評定最有利標。
2.資格標開標時，資格及投標文件經審查合格之廠商，始得參與簡報及建議書之評選。
三、評定方式：採序位法評定。 
四、審查會議：
(1) 資格審查：115年4月13日10時00分於本校3樓會議室舉行。廠商基本資格審查合格者，才得參與評選。

(2) 企劃書評選（含簡報與詢答）：資格審查合格之廠商依通知，逐一列席簡報與詢答。本校將邀請專家學者或機關業務相關人員等組成評選委員會，評選委員會組成方式、評選項目、權重及規格評選作業程序詳見五、企劃書內容。
    五、企劃書內容：【請將企劃書中相關頁次填入目錄表，置於企劃書首頁提送。】（服務建議書內容及附件，廠商得標後為契約書之ㄧ部分）

      (一)格式：

1.所提內容，包括其他相關文件，請以中文呈現；屬外文之資料，請譯為中文，但一般通用「術語」仍得以原文呈現
2.企劃書內容宜製作目錄俾便索引，除封面及目錄不必加註頁碼外，餘（含圖表）一律於各頁下方中央位置，加註頁碼。

 (二)裝訂：

1.企劃書之封面及內頁，建議使用國A4尺寸紙張製作、橫式繕打，但相關之圖說不在此限。

2.企劃書封面：標題統一為「東側廁所整修工程-服務建議書」

3.封面註明廠商名稱、負責人姓名及加蓋與投標文件相同之印章印文。
4.圖片（表）應以繪圖印製，不得有模糊不清之現象。
5.印製8份，均需裝訂左側成冊。
6.不含封面、目錄及附件，建請不超過50頁（單面印製1張計1頁；雙面印製1張計2頁）。
7.裝訂時請注意金屬裝訂物應平整，以免突出造成割傷或劃傷相關人員。  
    (三)內容：詳如評選標準，依序整體內容扼要予以說明。 
    (四)投標廠商未依評選項目投標者、企劃書超過頁數限制者或企劃書份數不足者，評選委員會得給予以適當扣分。
    (五)企劃書或附件不足，由招標機關以黑白影印方式補足份數供評選使用。若因影印品質及裝訂與原件有出入而影響評選結果者，投標廠商不得異議。
    (六)未得標廠商之企劃書，招標機關保留1份封存外，其餘決標後10日內得經廠商要求並簽收領回，逾期未領回者，由招標機關以廢棄物處置。
貳、程序評選程序：第一階段開標，資格及投標文件審查不合格之廠商，不得參與評選。
一、簡報順序抽籤時間及地點： 
經資格及投標文件審查合格之廠商於本校指定之時間及場所，抽籤排定簡報順序，投標廠商未派員到場者抽籤者，由招標機關代抽順序。經資格及投標文件審查不合格之廠商，不得參與評選。
二、簡報及詢答時間：
（一）時間： (依校方實際通知日期為準)
（二）地點：本校三樓會議室。

（三）簡報詢答時廠商負責人如不克出席者，得委託法定代理人（攜帶委託書）出席，未派員簡報者依投標文件書面評選，每家廠商出席總人數以2人為限。
       (四) 遲到處理原則：廠商如遲到，得予允許順延簡報之次序(接續現正簡報廠商完成之後)。若在場參加之廠商全部完成簡報與詢答後仍未到達者，視同放棄簡報及答詢機會，由委員逕依企劃書評分。
（五）簡報內容以企劃書及評選項目、子項為限。

（六）服務建議書簡報15分鐘及答詢委員10分鐘（不含委員詢問時間）。(但若合格廠商3家以上(含3家)時，每家簡報時間由評選小組主席決定是否予以縮短及縮短之時間。)
簡報鈴聲

(簡報開始。

(簡報至14分鐘，按一長鈴聲。

(簡報15分鐘結束時，再按二短鈴聲

(答詢10分鐘結束，按一長鈴聲。

(簡報時間縮短時亦隨之調整)

參、評選標準：

	評選項目
	評選子項
	配分

	1.公司組織
	(1)公司組織架構

	5

	
	(2)工地負責人、專任工程人員及品管、職安相關工作人員學經歷（相關證照證書）
(3)施工機具及施工人員配置規劃
	15

	2.履約能力
	與本案相關工程，於截止投標日前5年內之實績或經驗（需檢附契約用印頁、驗收紀錄或結算驗收證明書影本佐證）
	20

	3.施工管理計畫
	(1)
施工計畫

(2)
品質計畫

(3)
職業安全衛生計畫
	10

	
	(4)
施工預定進度
(5)
交通維持計畫

(6)
緊急應變計畫
	10

	4.創意加值
	(1)
廠商可提供與本案有關之創意加值，補足或增加完工品質
	5

	
	(2)後續維護與保固方式
	5

	5.綠色採購申報經驗
	含公司帳號、登載實績及本案預計作為
	5

	6.簡報內容
	簡報及答覆內容清楚完整
	5

	7.價格
	單價分析之正確性、完整性及合理性
	20


肆、廠商評審方式：

■序位法

（一）評審委員就廠商資料、評審項目逐項討論後，由各評審委員辦理序位評比，就個別廠商各評審項目及子項分別評分後予以加總，並依加總分數高低轉換為序位。個別廠商之平均總評分（計算至小數點以下二位數，小數點以下第三位四捨五入），若所有廠商平均總評分均未達75分時，則符合需要廠商從缺並廢標。

（二）評審委員於各評審項目及子項之評分加總轉換為序位後，彙整合計各廠商之序位，以平均總評分在75分以上之序位合計值最低廠商為第1名，如其標價合理，無浪費公帑情形，無待協商項目，且經出席評審委員過半數之決定者為最優勝廠商。

（三）如有2家（含）以上最優勝廠商序位合計值相同者，其順序為：

1.招標文件未訂明固定服務費用或費率者，以標價低者優先得標。該等廠商報價仍相同者，參考「最有利標評選辦法」第15條之1規定，由機關擇一為之，或於招標文件預先擇一：

□(1)對序位合計值相同廠商再行綜合評審一次，以序位合計值最低者優先議價(約)。綜合評審後之序位合計值仍相同者，抽籤決定之。

□(2)擇配分最高之評審項目之得分合計值較高者優先議價(約)。得分仍相同者，抽籤決定之。

■(3)擇獲得評審委員評定序位第一較多者得標；仍相同者，抽籤決定之。

（四）評審委員評審評分表及評審總表如附件。

1、 補充說明及規定：

（一）投標文件澄清：投標文件如有需投標廠商說明者，將依政府採購法第51條及其施行細則第60條辦理。

（二）評審小組委員名單保密規定（擇一勾選）

■本案於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網站公開評審委員名單（網址：http：//web.pcc.gov.tw）。

□本案經機關衡酌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，不予公開評審委員名單，該名單於開始評審前予以保密。廠商不得探詢委員名單。

（三）本機關保留本案於無法評定符合需要廠商時，得參考政府採購法第56條及第57條規定，就所有評審項目採行協商措施之權利。

審查須知(1)
審查須知(3)

